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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2002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2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使用車頭大燈和危險警告燈使用車頭大燈和危險警告燈使用車頭大燈和危險警告燈使用車頭大燈和危險警告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9 條和第 11
條以及《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28(1)(c)條的規定，運
輸局局長獲授權訂立和修訂《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
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A)和《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G)。

2 . 運輸局局長已行使上述權力，訂立《 2002 年道路
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 (修訂 )規例》和《 2002 年道路交通 (交
通管制 ) (修訂 )規例》 (分別載於附件 A 和附件 B )，以改善現
行法例中有關使用車頭大燈和危險警告燈的條文，從而提升

道路安全。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使用車頭大燈

3 .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47(1)(a)條規定，
在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汽車 (包括電單車 )司機須
亮起車頭和車尾的燈；但如有一組街燈正在亮 ，或迎面有

駛近的車輛時，該車輛亮 的車頭燈必須向下斜射。

4 . 不過，《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所界定
的車頭燈，包括強制性前燈 (一般稱作小前燈 )和強制性大燈
(一般稱作車頭大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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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有些司機，尤其是商用車輛的司機，在晚上往往只

亮起小前燈。這種做法從道路安全的角度而言極為不適當。

市民和駕駛團體都曾投訴部分車輛的司機在夜間不亮 車頭

大燈，以致別人難以看見他們所駕駛的車輛。

6 . 當局曾分析在夜間涉及傷亡意外的肇事車輛，結果

顯示，在過去五年，只亮 小前燈的車輛所涉及的交通意外

的數目，跟涉及車輛的交通意外總數相比雖然偏低，但該等

車輛所涉及的意外數目卻顯著增加（ 1997 年的 48 宗相對於
2001 年 142 宗）。

7 . 此外，不少已發展的國家，如澳洲、美國及星加坡

等，均已立法規定在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車輛必

須亮 車頭大燈。為提升道路安全，我們建議修訂有關條

文，仿效海外國家普遍做法，明確規定駕車人士在黑夜時間

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必須亮 車頭大燈，目的是使他們在夜

間視野更加清晰；並能同時讓其他道路使用者 (包括行人 )更
容易看見他們所駕駛的車輛。

8 . 至於電單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當局都認為

電單車體積較小，在車流中更不顯眼，因此應予以特別考

慮。即使在日間，電單車如不亮 車頭大燈，也不容易被其

他道路使用者 (包括行人 )看見。為了提升道路安全，現進一
步建議，電單車在行車時必須一直亮 車頭大燈。

使用危險警告燈

9 . 根據《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47(3)條的規
定，除非車輛在道路上停留不動，且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可能

造成危險，否則不得亮 危險警告燈。

10. 即使車輛並非停留不動，目前很多司機均會在車輛

可能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時 (例如泊車時，或因前面交
通擠塞而突然減速等 )，亮起危險警告燈。為安全計，在這些
情況下使用危險警告燈的做法縱然應予鼓勵，但這樣做卻已

違反上述規例第 47(3)條，可能被警方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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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道路安全議會及其屬下的研究委員會曾討論有關問

題，結果認為在交通情況有需要時適當地使用危險警告燈，

可以警告尾隨車輛的司機及早減慢車速。委員會並同意，不

應只限於車輛停留不動時，才可以使用危險警告燈。

12. 為改善現行法例，我們建議刪除現行法例中有關車

輛停留不動時才可使用危險警告燈的規定。此外，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和政府均認為，由於在某些情況下不亮 危險

警告燈，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故此有需要在法例

中清楚訂明，車輛在甚麼情況下必須亮起危險警告燈。我們

經考慮本港道路的設計和交通流量後，現建議在下述兩種情

況下，司機必須亮 危險警告燈  —

(a) 在快速公路上如車輛發生故障，或司機因緊急理由

而須停車時，或

(b ) 在速度限制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的道路上如車輛發
生故障，或司機因緊急理由而須停車時。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13. 《 2002 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 (修訂 )規例》
修訂《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第 89(1)條，規定所
有汽車不論是否正在道路上行駛，均須裝有兩盞強制性前

燈。

14. 《 2002 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 (修訂 )規例》：

(a) 修訂《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47(1)條，規
定在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汽車 (電單車
或機動三輪車除外 )的司機在行車時須維持所有強制
性前燈、強制性大燈和強制性後燈亮 ；

(b ) 加入一款條文 (擬議的第 47(1A)條 )，規定電單車或
機動三輪車的司機在行車時，須一直維持所有強制

性前燈、強制性大燈和強制性後燈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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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第 47(3)條，訂明當汽車可能對其他道路使用
者造成危險時，則不論該汽車是否停留不動或正在

行駛，均可使用危險警告燈；

(d ) 加入一款條文 (擬議的第 47(3A)條 )，規定如汽車因
故障或涉及該汽車的緊急事故，而在快速公路的車

路上或車速限制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的道路上停留
不動，則該汽車的司機須展示危險警告燈。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5. 我們已徵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

會、道路安全議會和運輸業 (包括專利巴士公司、的士聯會和
貨車運輸業 )的意見，他們均支持有關建議。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6. 律政司表示，修訂規例與《基本法》內對人權沒有

影響的條文並無抵觸。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7. 律政司表示，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內有關人權

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8. 擬議的修訂項目不會影響《道路交通條例》現有的

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9. 擬議的修訂項目不會對政府的財政和人手造成額外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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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0. 有關建議對經濟並無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21. 有關建議對環境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2. 我們會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把修訂規例刊登

憲報，並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把有關規例提交立法會，進

行不表反對即予通過的程序。如立法會不表反對，上述修訂

項目會由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3. 我們會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即修訂規例刊

登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修訂規例通過了立法會不表反對即

予通過的程序後，我們會再發出另一新聞稿，及展開一連串

宣傳活動，包括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以告知

市民大眾、道路使用者和運輸業界有關修訂項目。我們亦會

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189 2102 與運輸局助理局
長陳靜婉女士聯絡。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2002200220022002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9 條訂立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2.2.2.2. 強制性前燈強制性前燈強制性前燈強制性前燈

《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第

89(1)條現予修訂，廢除在“外，”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每輛汽車均

須裝有 2 盞燈，該 2 盞燈須能於黑夜時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向前方發

出可從合理距離看見的白光，並須根據本規例規定的方式及位置附設在該

汽車上。”。

運輸局局長

2002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 74 章，附
屬法例 )第 89 (1 )條，規定每輛汽車，不論是否正在道路上行駛，均須
裝有 2 盞強制性前燈。



《《《《 2002200220022002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1 1 條訂立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2.2.2.2. 汽車上的照明汽車上的照明汽車上的照明汽車上的照明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第 47 條現予

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在“任何人”之後加入“不得”；

(b) 廢除第 (1)(a)款而代以  —

　　“ (a) 在道路上駕駛不屬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

的汽車，除非他維持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74 章，

附屬法例 )規定裝於該汽車上的類型的

所有強制性前燈、強制性大燈及強制性

後燈亮 ，但如有一組街燈正在運作，

或迎面有駛近的車輛時，該等亮 的強

制性大燈須向下斜射；”；

(c) 廢除第 (1)(b)款而代以  —

　　“ (b ) 在 道 路 上 駕 駛 車 尾 展 示 一 盞 亮 而

非 紅 色 或 琥 珀 色 的 燈 的 不 屬 電 單 車

或機動三輪車的汽 車 (正在倒車則除
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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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第 (1)(c)款中，廢除在“汽車”之前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 ( c ) 在 道 路 上 駕 駛 正 拖 曳 一 輛 或 多 於 一

輛 拖 車 的 不 屬 電 單 車 或 機 動 三 輪 車

的”；

(e) 加入  —

　　“ (1A) 任何人不得  —

(a) 在道路上駕駛屬電單車或機動三

輪車的汽車，除非  —

  (i) 他維持根據《道路交

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

規例》 (第 374 章，附

屬法例 )規定裝於該汽

車上的類型的所有強

制性前燈、強制性大

燈及強制性後燈亮

；及

 ( i i ) 該等亮 的強制性大

燈 向 下 斜 射 (但 如 在
黑夜時間或在能見 度

低的情況下，並且 沒

有任何街燈組正在 運

作而該汽車亦非駛 向

迎面駛近的車輛， 則

屬例外 )；或

(b) 在黑夜時間或在能見度低的情況

下，在道路上駕駛車尾展示一盞

亮 而非紅色或琥珀色的燈的屬

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的汽車 (正

在倒車則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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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第 (3)款中，廢除“停留不動，且”；

(g) 加入  —

　　“ (3 A ) 除第 (3 B)款另有規定外，
儘管有第 (3 )款的規定，如汽車因故障或涉
及該 汽 車 的 緊 急 事 故， 而 在 本 條 例 第 1 22
條所 界定 的快 速公 路的 車路 上或 車速 限 制

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的道路上停留不動，則
該汽車的司機須展示屬《道路交通 (車輛構
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訂
明類型的危險警告燈。

( 3 B ) 如 汽 車 的 危 險 警 告 燈 因

該 汽 車 故 障 以 致 不 能操 作 ， 則 第 (3 A )款 不
適用。”。

3.3.3.3. 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罪行及罰則

第 61(1)條現予修訂，廢除“ 47”而代以“ 47(1)、 (1A)、 (2)、 (3)

或 (3A)”。

運輸局局長

2002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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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定在黑夜時間或在能見度低的情況下，汽車 (電單

車或機動三輪車除外 )的司機在行車時須維持所有強

制性前燈、強制性大燈及強制性後燈亮 ；

(b) 規定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的司機在行車時須維持所有

強制性前燈、強制性大燈及強制性後燈亮 ；

(c) 刪除車輛的司機只有在車輛停留不動時方可展示危險

警告燈的規定；及

(d) 規定如汽車因故障或涉及該汽車的緊急事故，而在快

速公路的車路上或車速限制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的道

路上停留不動，則該汽車的司機須展示危險警告燈。


